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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事件處理法新制—被害人程序參與及律師權益修法

重點說明 

修正重點 說明 

一、少年保護事件

中，被害人得由

律師陪同到庭

並陳述意見 

(一)少年事件處理之程序，係以維護少年健全之

自我成長為目的，與追訴處罰犯罪、滿足國

家發動刑罰權之刑事訴訟程序，性質並不相

同。惟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被害人於少年事件之程序仍應享有一定之

程序參與權之保障，並考量少年保護優先原

則，及因應少年事件之特殊性，本次新增少

事法第 36條之 1規定。 

(二)依少事法第 36條之 1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

少年法院於審理程序中，除經合法傳喚無正

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或少年法

院已於調查期日傳喚被害人到庭陳述意見

等不必要之情形，抑或少年法院考量被害人

與少年間的關係、事件之審理狀況、少年之

需保護性等事由認有礙少年健全之自我成

長者外，應傳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現

在保護被害人之人到庭，並給予陳述意見之

機會；上開傳喚亦得於調查程序為之。 

(三)因少事法第 3章第 1節關於少年保護事件調

查及審理之規定，並無如本次新增少事法第

73條之 1，明定被害人得於少年保護事件中

選任律師為代理人，代理人得聲請檢閱非行

事實卷證等規定。惟參酌釋字第 805號解釋

被害人到庭時有尋求專業人員到場協助之

伴同權意旨，本次少事法第 36條之 1第 3項

規定，增訂被害人依前二項之規定到場者，

其一定之親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

社工人員或其信賴之人，經被害人同意後，

得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但少年法院認

有礙程序進行或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者，不

適用之。 

(四)又少年保護事件被害人雖不得委任律師聲

請閱卷，考量其陳述法律專業意見時，有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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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非行事實相關卷證之需求，少年法院得以

當庭提示等其他方式，滿足被害人必要之資

訊獲取權。此外，為強化被害人等即時獲知

及掌握少年保護事件進度之資訊（含調查、

審理或抗告審理的進度），適度保障其資訊

獲知權，本次增訂第 36條之 1第 5項規定，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被害人

之人得向少年法院查詢調查及審理之進度，

少年法院認不宜告知者亦應回復之。 

二、少年保護事件之

被害人到庭，應

有相關保護措

施；被害人並得

選擇以非到庭方

式陳述意見 

(一)參考少事法第 38條規定，本次增訂第 36條

之 1第 4項：「少年法院審酌個案情節、被害

人及少年之身心狀況，並聽取被害人、少年

及其他在場人之意見後，認有必要者，得不

令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

人在場，或透過單面鏡、聲音影像相互傳送

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措施為之。」故

少年法院認少年於被害人等陳述意見時在

場將致使被害人等受二次傷害，或使被害人

難以充分表明其意見時，應不令少年在場；

亦可利用單面鏡等遮蔽設備，將被害人等、

少年以及到場之人三方之間適當隔離，或透

過聲音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以及其他適當

隔離措施，使被害人得自由完全陳述意見。 

(二)是若被害人經傳喚到場，如有上開疑慮者，

得請求少年法院安排適當之隔離措施，以保

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並避免對被害人等

造成二次傷害。又因被害人到庭及陳述意見

為其權利，故被害人自得放棄，或以書面陳

述之方式表示其意見，而毋庸本人親自到

庭。 

三、少年保護事件不

以被害人提出告

訴為必要，不準

用刑事訴訟法第

271 條之 1 之規

定 

(一)少年事件處理之程序，係以維護少年健全之

自我成長為目的，與追訴處罰犯罪、滿足國

家發動刑罰權利之刑事訴訟程序，性質並不

相同，尤其少年保護事件不以告訴為必要。

故少年保護事件並無告訴制度，被害人提出

告訴後，亦無刑事訴訟法關於告訴人或告訴

代理人規定之適用，而無委任代理人到庭，

並由代理人聲請檢閱卷證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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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又被害人若因陳述意見之需求，少年法院以

當庭提示等其他方式，滿足被害人必要之資

訊獲取權。被害人若不服裁定結果，因少年

法院應將裁定送達被害人（少事法第 48條參

照），則被害人可參考裁定內容或宣示筆錄

應記載之主文及認定之事實（少年保護事件

審理細則第 27條第 1項參照），提起抗告或

聲請重新審理。 

四、少年輔佐人原則

僅得檢閱卷宗內

有關少年非行事

實部分之證據資

料 

(一)少年保護事件審理細則第 11條第 4項規定，

少年輔佐人於調查及審理中得檢閱卷宗及

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但於下列情形，少

年法院得限制之：一、其內容與少年經移送

之事實無關。二、有事實足認妨害另案之調

查、審理或偵查。三、涉及少年、被害人或

其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四、有妨害

少年健全自我成長之虞。 

(二)因少年調查官於審前調查少年與事件有關

之行為、其人之品格、經歷、身心狀況、家

庭情形、社會環境、教育程度以及其他必要

之事項，提出之調查報告，內容多涉及少年

及其家庭之隱私，與少年經移送事實較無關

連，實務上調查報告大多限制閱覽。但少年

法院若認為少年輔佐人於提出專業意見前，

有瞭解上開部分事項之必要，得在維護少年

及其他家庭隱私之前提下，提供部分調查報

告之內容予少年輔佐人知悉。 

五、少年刑事案件之

被害人得選任律

師為代理人，並

由代理人聲請檢

閱卷證 

(一)本次少事法修正增訂第 73條之 1規定：「少

年刑事案件之審判中，被害人得選任律師為

代理人。但被害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

力或死亡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直系血親

或配偶選任之。代理人得向少年法院就少年

被告之犯罪事實，檢閱相關卷宗及證物，並

得抄錄、重製或攝影。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

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

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

密，或有礙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之虞者，少

年法院得限制之。被害人、依第一項但書已

選任代理人之人及代理人，就前項所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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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錄、重製或攝影之內容，無正當理由，不

得交付、洩漏予他人或使他人知悉。」即賦

予少年刑事案件之被害人選任律師，獲取卷

證之資訊內容，以保護被害人參與少年刑事

程序之利益。 

(二)蓋法院卷證內容記載許多少年及其家庭或

親友之隱私，為期借重律師之法律專業及倫

理規範之約束，避免少年及其家庭之隱私被

不當揭露，致影響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爰

限定所選任之代理人須具有律師資格，並限

制檢閱範圍僅涉及少年刑事案件之起訴犯

罪事實，其他如少年之生活、求學經歷等無

關犯罪事實之資訊，經法院認無必要提供予

代理人知悉者，為維護少年之隱私，則得限

制律師代理人檢閱。又賦予被害人之律師代

理人檢閱卷證之權利，係用以平衡被害人於

少年刑事案件之程序利益，被害人、選任代

理人之人或受選任代理人於知悉上述資訊

後，應負有守密義務，自不待言。 

六、少年刑事案件不

適用刑事訴訟法

關於被害人訴訟

參與之規定 

考量少事法之立法目的在維護少年健全之自我

成長，少年事件處理之程序與追訴、處罰犯罪之

刑事訴訟程序，兩者性質本不相同。參照修正後

之少事法第 1條之 1規定，本法未規定者，應於

與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性質不相違反

者，始有準用餘地。又因少事法已考量少年刑事

案件事件之特殊性，增訂第 36 條之 1(依少事法

第 70條規定，少年刑事案件準用之)、第 73條之

1，有關被害人等到庭陳述意見、適當人員陪同出

庭（伴同權）、調查及審理進度告知（資訊獲取

權）、得於少年刑事案件委任律師為代理人並閱

卷（閱卷權）等規定，自無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七編之三有關被害人訴訟參與規定之必要。 

七、少年輔佐人或被

害人代理人應嚴

守少年隱私之保

障 

少年輔佐人或被害人代理人依法獲取少年事件

卷證及相關資料，其等固非依少事法第 83條之 1

第 2項應通知塗銷之對象，惟本於律師倫理規範

之嚴守秘密，以及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

（b）款第 7 目、第 24 號一般性意見第 66、67

點、少事法第 83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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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69 條第 3 項等保護兒少隱私之規定意旨，

自不得對外揭露少年之身分資訊及有關其少年

事件之前案資料。 

 


